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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崔
岩 ) 长期占用停车位，或者
是机动车道乱停车，如若拒不
整改，今后很可能被交警部门
强制拖移。12日，交警部门对
长期违法乱停的机动车进行
了强制清理。

12日上午10时，洪翔路与
花洪路路口，一辆白色长城轿
车不偏不倚地停在了路中央的
位置，机动车道原本就不宽，过
往车辆行驶受到严重影响。

“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两
次了，交警已经多次告知车
主。”历城交警大队洪楼中队
民警王良富说，司机乱停车的
行为十分恶劣，只顾自己停车
方便，全然不顾其他交通参与

者的感受。随后，这辆白色长
城轿车被警用清障车拖走。

“车牌号为鲁A3J211的车
主，该来领车了。”12日上午，高
新交警大队查处了一辆长期占
用停车位的“僵尸车”，交警介
绍说，“车身布满灰尘，车胎都
快瘪了，停放时间已经很长
了。”

据高新交警介绍，该车虽
贴有2014年年检标志，但经过
核实，该车自2010年就已经脱
审，现在贴的年检标志是假的。
由于车主所留联系方式无法打
通，附近居民也不知情，交警只
能通过媒体寻找该车车主。

高新交警大队民警表示，
如果车主半年内不来认领车

辆，将依法予以公告，公告后如
逾期一个月还不来认领，将依
法对该车做报废处理。

“违法占用盲道、人行道、
主次干道的车辆以及长期占
道的‘僵尸车’都会被强制拖
车。”王良富表示，近三周来，
已有17辆违停车辆被历城交
警强制拖移。

据介绍，考虑到部分路段
停车位紧张的现状，交警部门
先期会对违停车辆贴红色告知
单，不作处罚，拒不整改的车辆，
交警则会进行强制拖车处理。
王良富说，“对于前来处理的车
主，会要求其学习《道路交通安
全法》相关条文，并写一份保证
书留存归档。”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樊鹏莉) 超过两
吨以上的大货车是不允许上高架
的，但有些司机还是明知故犯，尤其
是在深夜。为了治理大货车违规上
高架行为，3月11日晚，济南高速交
警大队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不到
一个小时就查获了七八辆违规大
货车。

11日晚8时30分，济南高速交
警大队在小清河附近的东外环高
架桥上设立了两个点，对违规上
高架桥的大货车进行查处。一名
司机对交警示意停车假装看不见
继续前行，被交警拦下后则称，

“刚才没注意，也不知道。”当交警
问该司机是否可以上高架时，司
机也含糊其辞，表示自己以为晚

上9点以后就可以上高架。无论怎
样，大货车违规上高架都要接受
罚款200元、扣3分的处罚。

面对交警的调查，有的货车
司机称自己知道大货车不允许上
高架，但被问到为什么还要上高
架时，则转而沉默不语。

9时30分左右，一辆大货车在
远处停下，交警见状把警车开了
过去。

原来，这名司机没带任何证
件，看到高架桥上有交警就心虚
了，这才远远地停车。除此之外，大
货车的前车牌也是一摘就能拿下
来。由于该司机没有任何证件，交
警只能连人带车一同带回大队核
实后进行处理。
线索提供人 方先生 奖金 30元

不不该该来来的的车车来来了了，，罚罚！！该该开开走走的的车车不不走走，，拖拖！！

12日上午，洪翔路与花洪路路口，一辆乱停的轿车被交警拖走。 本报记者 崔岩 摄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吴金彪 通讯员 郝鑫城) 两男
子将轿车停放在别人的车位上去
喝酒，回来发现轿车受损，他们认
为是被占车位的车主故意报复，遂
将车库内3辆高档轿车挥拳砸坏，
造成损失8万元。3月11日，市中公安
分局十六里河派出所民警将两名
嫌疑人抓获。

1月30日23时许，十六里河派
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鲁能领
秀城地下车库的一辆宝马X5私家
车被砸，停放在旁边的一辆奔驰车
以及一辆本田雅阁车也被砸，涉案
价值8万元。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进
行拍照登记，调取了周边的大量视
频监控资料调查。侦查过程中，办
案民警对遗留在现场的一件衣服
进行仔细查看，并在该衣服内发现

了一张男子身份证。经上网查询和
比对监控录像，确定此人为砸车案
的重大嫌疑人。

3月11日上午，民警在嫌疑人
张某家中将其抓获，后通过张某
的供述将另一名嫌疑人史某传唤
至派出所。经审讯，两人对酒后泄
愤砸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原来，事发当晚，二人到领秀城
走亲戚时将车停放在别人的车位
上，后来发现轿车的一个后视镜被
刮擦。酒后的张某与史某怀疑是被
占车位的主人故意报复，因分不清
哪辆车是被占车位的轿车，遂挥拳
将车库内3辆高档轿车全部砸坏。史
某还在砸车过程中左胳膊受伤骨
折，后自行到医院治疗。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被刑
事拘留。

不不该该砸砸的的车车砸砸了了，，抓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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